
請最遲於 2005 年 9 ㈪ 12 ㈰㆘午 6 時將本件連同相關的附件及電腦

檔案送交行政暨公職局，否則將被視為放棄派駐㈹表㆟的權利。  

2005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

直接／間接選舉 
 

 

(候選名單名稱)  (候選名單簡稱) 

（候選名單標誌） 

 

提交駐站代表人名單 
 

行政暨公職局局長：  
 
本人（姓名），是（中葡文名稱）候選名單的受託人，現根據《澳門特別行

政區立法會選舉法》第六十二條的規定通知閣下本候選名單派駐在各投票分站的

代表人名單。有關名單已詳列於附同本函的附件之中。附件的資料摘錄如下：  

ü  附件的總頁數是   頁。  

ü  本候選名單將在   個投票分站派駐代表。  

ü  本候選名單已為   個投票分站的駐站代表指定候補人。  

ü  本候選名單共為   個投票分站的駐站代表申請《選民登記冊》副本。 

ü  本候選名單已提供載明上述名單的電腦磁碟／光碟共   隻。  
 

 

 

受託人  
 
 

（按身份證上的簽名式樣簽署）  
（姓名）  

 

_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 


